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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所屬學校教師節敬師獎勵實施要點第七點、第八點、第九點修正對照表 

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   明 

 七、各校提報教師節敬師獎勵名

冊，應敘明表現事蹟（附表

一、附表二），經校務會議通

過後，送本府教育處彙整，

並將上列獎勵於教師節前頒

發。 

一、本點刪除。 

二、經查全臺九個維持發

放縣市校務名冊檢附情

形，考量本縣名冊人員與

舉手表決者相同，適法性

及做法上有疑義，爰予刪

除。 

七、各校提報之教師節獎勵名

冊，事後發現其事蹟有不實

之情事，應追繳其獎勵。 

八、各校提報之教師節獎勵名

冊，事後發現其事蹟有不實

之情事，應追繳其獎勵。 

點次調整。 

八、辦理教師節獎勵所需經費，

由本府相關預算支應。 

九、辦理教師節獎勵所需經費，

由本府相關預算支應。 

點次調整。 

 


